
劳 动 合 同 书

甲方（用人单位）：

名      称：           广州汇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谢天                    
地      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太平洋商贸大厦B区615                   
乙方（劳动者）：

姓                名：                         性别：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住                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
1、 劳动合同期限

第一条  本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合同。本合同生效日期 2018 年 1 月 22 日，试用期至  2018 年  4  月  21  日，终止日期  2021  年  1  月  21  日。

2、 工作内容和义务

第二条  甲方聘用乙方担任 渠道专员；甲方有权根据工作需要调整乙方的岗位、职务，乙方如不服从甲方安排，应提前一个月向甲方书面提出辞职申请，否则，甲方可以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第三条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并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 2、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 3、维护甲方的荣誉和利益；  4、忠于职守，勤奋工作；5、履行保守甲方商业秘密，不得利用甲方的商业秘密为本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 
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四条 甲方和乙方协商后商定，乙方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五天半。甲方应当保证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第五条  甲方按规定给予乙方依法享受节假日、婚假、产假带薪假期，法定休假日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安排协调。

四、劳动报酬   

第六条 乙方每月工资 ￥2130  元，奖金根据公司实际的盈利状况决定，甲方依法制定工资分配制度，并告知乙方。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市政府公布的当年度最低工资。 

第七条 甲方每月十五日前以货币形式足额支付乙方 上月 工资，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发放。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甲方应当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乙方工资。

五、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第八条  甲方依法为乙方办理参加社保手续，社会保险费按规定的比例，由甲乙双方缴纳。

第九条  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的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和医疗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六、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第十条   甲方按国家和省、市有关劳动保护规定，提供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的劳动作业场所，切实保护乙方在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 
第十一条 甲方根据乙方从事的工应采取防护措施。   

七、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

第十二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解除。

第十三条  乙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在试用期内提前三天通知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十四条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1） 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2）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3） 未依法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4） 甲方的规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乙方的权益的；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乙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甲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乙方劳动的，或者甲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乙方人身安全的，乙方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甲方。

第十五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1） 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岗位条件的；

（2）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甲方规章制度的；

（3）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4） 乙方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甲方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甲方提出，拒不改正的；

（5） 乙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甲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或者变更本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6）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六条  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或者额外支付乙方一个月工资后，可解除本合同：

（一）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不能从事甲方安排的工作的；

（二）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经双方协商未能就变更本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四）甲方撤并或减缩编制需要减员，经双方协商就调整岗位达不成协议的。
第十七条  甲方符合法定原因需裁减人员，并经过法定程序后，可以解除本合同。但甲方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时，应当通知乙方，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乙方。

第十八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不得依据本合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解除本合同：

（一）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二）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三）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国家规定其它条件的，对上述人员，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调整适当的岗位，待遇随岗而定

第十九条  出现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情形时，本合同终止。

第二十条  本合同期满，有本合同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第二十一条  甲方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为乙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乙方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

八、经济补偿与赔偿

第二十二条  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

（1） 乙方依照本合同第十七条规定解除合同的；

（2） 甲方向乙方提出并与乙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3） 甲方依照本合同的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4） 甲方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甲方决定提前解散终止本合同的；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经济补偿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第二十三条  甲方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乙方要求继续履行本合同的，甲方应当继续履行；乙方不要求继续履行本合同或者本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甲方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向乙方支付赔偿金。

（1） 甲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违反约定条件提前解除本合同的，应根据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

（二）乙方的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合同约定提前解除本合同的，应赔偿甲方下列损失：

Ⅰ、乙方如违反保密义务，除应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外，甲方仍有权按照经济损失的双倍并追究乙方的违约金；

Ⅱ、乙方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除应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外，甲方仍有权追究乙方的其他法律责任；

九、劳动争议处理

第二十四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整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约定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合同条款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有抵触的，按现行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六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约定内容。变更的内容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各执一份。

第二十七条  甲方依法制定并于公司内部公示的规章制度属于本合同的附件，乙方在签署本合同同时已经详尽阅读理解。1、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应当告知乙方。 

2、 乙方应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提高职业技能，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 

第二十八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涂改或未经书面授权代签无效。

第二十九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
（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